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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摘要

對話倫理學做為後康德的普遍主義倫理學構想，在當代同樣遭受到形式主義

或道德烏托邦的批評。這使得原則倫理學的「可應用性」( Anwendbarkeit)問題再

度成為討論的焦點。在對話倫理學的討論脈絡中，其特殊的問題形式是：一個經

證成具有正當性的規範除了做為道德判準之外，在現實的情境中是否也能夠對行

動具有方向指引力(Orientierungsfähigkeit)。這個問題在倫理學的一般意義中可以

表達成：道德規範的普遍有效性，除了考慮理想化的正當性奠基之外，是否也應

同時考慮該規範在現實世界中得到「普遍遵守」( allgemeine Befolgung)的「可期

待性」( Zumutbarkeit)。
在對話倫理學中，阿佩爾(Karl-Otto Apel)認為惟有透過責任倫理學的長期道

德策略建立起對話討論的可能性條件，才能證成規範遵循的可期待性的理性基

礎，哈伯瑪斯則認為惟有透過法律制度的合理化程序才能保證之。本計劃定名

為：〈論規範遵循之可期待性的理性基礎－從對話倫理學的「應用討論」論法、

道德與責任的規範效力差異〉，即表示我要借助對話倫理學的「應用問題」的討

論，釐清「法」、「道德」與「責任」的規範效力的差異所在。

關鍵詞：對話倫理學，責任倫理學，法哲學，哈伯瑪斯，阿佩爾

Abstract
It seems an inevitable misunderstanding that discourse ethics belong to moral

utopia which cannot applying to real world. Face to this challenge, in order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How can one valid moral principle also have action-orientation
function in life-world?“ or „What are rational foundations of expectability of
norm-observance?“ Apel and Habermas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eir own 
norm-application conception, which cannot be limited to the problem of judgment or
phronesi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herefore to discuss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between
Apel’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and Habermas’ philosophy of law and tried to explain
why there are validity-difference between law, moral and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his
research, I would like to throw new light on areas of applied ethic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and philosophy of law.

Keywords: discourse ethic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philosophy of law,
Habermas, 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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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內容

論規範遵循之可期待性的理性基礎

－從對話倫理學的「應用討論」論法、道德與責任的規範效力差異

林遠澤

前言

與哲學的其它研究領域相比較，倫理學做為一門實踐的科學，在思辨的興趣

之外，特別著重於理論之實踐應用的可能性。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倫理學的研

究中，對於應用問題的討論卻是如此之少，以致於我們經常以為今日在「應用倫

理學」的標題下，對於人類行動之各分殊領域的道德爭論的解決，即已經是對倫

理學的應用問題進行了討論。缺乏對於應用問題的討論，使得過去僅專注於規範

奠基的原則倫理學，被認為太過理想化或抽象，而無助於實際問題的解決。然而

倫理學理論本身若不包含其可應用性的討論，那麼所謂的應用倫理學的討論，實

即只是回到社會公眾對於約定俗成的習慣道德的討論，而無法透過理性的奠基活

動取得行為規範的正當性效力。倫理學做為道德的烏托邦，逐漸遠離了日常的實

踐，取而代之的只是各方利益折衝之後的法律規定。

在當代實踐哲學的脈絡中，對話倫理學強調以實踐討論做為道德判斷的機

制，因而對於奠基與應用之間的關係特別重視。本計劃即從對話倫理學對於應用

問題的討論出發，指出倫理學的奠基討論做為理想化的規範正當性討論，當面對

規範在歷史情境的應用時，相對於情境的特殊性，對話倫理學即提出規範合適性

的應用討論問題；而在面對世界實然的非理性時，對話倫理學正視了規範遵循之

不可期待性的問題。規範的不可期待性，使得那些透過理想化的奠基已確立具有

正當性的規範，在具體的情境中卻仍然缺乏可應用性。可見，倫理學的應用討論，

事實上即建立在說明規範遵循之可期待性的理性基礎之上。這種有別於奠基討論

的應用討論，使得無條件限制的道德義務約束力，在歷史情境的應用中，隨其可

應用性的不同限制條件，而產生了介於「普遍有效性」(universale Gültigkeit)與「遵

守有效性」(Befolgungsgültigkeit)之間的規範效力差異。這種規範效力的差異，

同時使道德、法律與（政治）責任規範產生不同性質的義務約束力。

本計劃的研究方法是透過對於當代對話倫理學的兩條進路，亦即先驗語用學

的對話倫理學進路（以 Apel,Böhler,Kuhlmann,Kettner,Niquet 等人為代表）與普遍

語用學的對話倫理學進路（以 Habermas,Günter,Alexy,Otto 等人為代表）的比較，

來進行研究的。但在這份精簡報告中，我將直接把我對於這些學者的見解的研究

成果，做出綜合性的結論，而不對個別學者的具體貢獻進行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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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倫理學的規範奠基與情境應用

對話倫理學與其它的規範倫理學一樣，基本上都是一種理性的倫理學。他們

致力於在理想化的條件下，針對典型的情境提出一般行為規範的正當性基礎。規

範倫理學在奠基中的理論努力，在於提出道德判斷的基本原則，以為我們的具體

道德判斷提供理性的判準。在這個意義上，規範倫理學係借助道德原則的建構，

反思地闡釋我們內在焦點一致的道德觀點。透過這種對於理性存有者普遍一致的

道德觀點，我們得以檢驗所有那些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已具實然效力的規範建

議，是否能被普遍的遵守。以致於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能達成相互的尊重與平

等的對待。在奠基討論中，凡被證成具有正當性的道德規範，即被視為具有可應

用性。因為對於理性的存有者而言，凡合乎可普遍化原則的道德規範，即被視為

是無條件限制的義務。

規範倫理學過去經常忽視，在奠基的討論中所必需預設的理想化條件（例如

出於理性存有者的道德觀點，或基於無知之冪的原初情境等等），在現實的情境

中並不一定存在。因而一旦我們涉及到規範的應用，即發現對於做為理性的存有

者身份的我們而言，可以接受並要求其能被遵守的正當性規範，對於具體的個人

在其生活的歷史性脈絡中，其遵守是無法被期待的，或其實現的結果是令人無法

承擔起其責任的。因而一旦倫理學涉及到具體歷史情境的規範應用時，原先具無

條件限制之義務約束力的正當性規範，其能被普遍遵循的可能性即將遭到質疑。

傳統倫理學從實踐人類學的角度，把這種質疑理解成人類意志軟弱的現象。但從

規範邏輯的角度來看，則顯然把規範的正當性直接等同於可應用性，事實上是取

消了應用的問題。因為奠基所在的理想化領域與應用所在的具體歷史情境，是具

有存有學差異的兩個不同領域。忽略具體情境的獨立性，而僅追求正當性規範的

無條件限制性，是使倫理學脫離實踐，而走向追求宗教性的絕對價值的一個重要

因素。

一旦我們承認理想化的奠基情境與歷史現實的應用情境，具有存有學的差異

性，那麼具正當性的規範與具可應用性的規範，即應存在著規範效力的落差。正

當性的奠基，是在理想化條件的假定下，針對典型情境做一般性的行為規範。被

證成具有正當性的規範，在涉及到具體情境的應用時，其無條件的普遍有效性即

存在著兩個限制性的條件：即(1)理想化條件與(2)典型情境是否現實地存在的問

題。一旦(1)在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中，道德奠基所預設的理想化條件不存在，

或(2)我們的具體情境，其情境的特殊性並不能為典型情境所涵蓋，那麼基於理

想化的條件所證成的規範，其正當性即無法直接等同於在情境中的可應用性。在

此，倫理學的應用問題才真正地呈現出來，它必須獨立於正當性的奠基，而有其

專有的規範效力要求。

道德規範之所以與典型的情境有關，是因為規範的命題內容所具有的普遍

性，必然是某種抽象的結果。每一種規範都是某一類行為的要求，它因而是抽象

的而不是具體的。然而我們的具體情境卻總是有無多種的解釋可能性。這產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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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層次的規範落差，亦即在規範奠基中的典型情境與具體情境的解釋可能性之

間的差異。傳統倫理學把這個問題看成是實踐智或判斷力的問題，但這是將在應

用問題簡化成普遍概念及其涵攝的個例之間的關係。然而，典型情境與具體情境

的關係卻不是普遍與特殊之間的邏輯關係，而是規範解釋的正確性或原則應用的

情境合適性問題。這是普遍的道德原則為了能適用於具體的情境，必須進行普遍

原則的分殊化的問題。至於理想化的條件在現實上不存在的問題，則更涉及到整

個道德原則能否被應用的問題。在此我們若不只是在現實社會中，採取策略－技

術性的原則，那麼規範是否具遵守的有效性問題，就不能被克服意志軟弱的道德

教育問題所取代，而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倫理學應用問題。

貳、規範合適性的應用討論

道德規範的應用問題，在傳統的規範倫理學中被視是實踐智或判斷力的問

題。因為一旦我們在倫理學中提出了道德判斷的基本原則，並以此去證成具體規

範的正當性，那麼剩下的問題即是把規範視為是行為的規則，以致於必須正確地

運用規則的問題。這種規則的正確運用所要求的因而是規則使用的詮釋正確性。

但嚴格而言，這並不是道德實踐的問題，而是道德哲學的問題。亦即這只是情境

評估（亦即與規範相關的正確情境理解）的問題，而非是規範選擇（亦即與情境

相關的正確規範理解）的道德判斷問題。在此並不涉及對於行為決定的理性批判

的問題，而是基於習俗道德或實證法之無可置疑的預設前提，說明如何能用該規

範來約束行為者的行為方式。在這種看法中，具體情境只能被看成是某一規範的

個例。但情境本身原即具有各種詮釋的可能性，現在它本身為何僅應適用該種規

範做為解釋的原則，這一點是它自己所不能自我證成的。判斷力或實踐智因而只

是將規範視為行為解釋原則的詮釋學活動，它把規範命題的普遍性內含與具體情

境的殊異性特徵連繫起來，使之能成為道德判斷的理據所衡量的對象，然而它本

身卻並非是行為的具體道德判斷。

Klaus Günther 因而認為在介於正當性的規範與具體情境的道德判斷之間，

應存在合適性討論的應用問題。Günther 認為任何規範應用所在的具體情境，事

實上都包含了與規範相關之無限多的情境特徵。也就是說，在一個具體的情境

中，我們經常可以根據不同的規範理解，而把這個具體的情境詮釋成該規範所可

以應用的範圍；然而一旦根據其它的規範理解，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情境詮釋成其

它規範所能應用的範圍，那麼我們就產生了所謂的義務衝突的問題。所有那些依

判斷力或實踐智之詮釋正確性所取得的可能規範，事實上僅是我們應當遵循的

「初確義務」(Prima facie duty)，而不即是在這個具體情境中應當遵循實踐的「真

實義務」。在此決定那一個初確的義務才是我們的真實義務，成了一個已被證成

具有正當性的規範，如何能在具體情境中具有可應用性的第一個真正的道德實踐

問題。

面對義務衝突的情境，Günther 主張，在具體情境中能具有可應用性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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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應用討論中獲得討論參與者對其合適性聲稱的認可。因為如果具體情境之與

規範相關的情境特徵是無限多的，因而我們如何能從做為初確義務之各種可能的

規範中，選擇出一個合適的規範做為我們在這個情境中的真正義務，這即等於是

我們必須能在各種的可能的規範之間做出融貫解釋的問題。因為我們可以說，在

單稱的道德判斷（具體的道德判斷）中，規範的語意內含必須與情境的特徵相符

合。在此，規範的語意內含即代表了我們在證成這一個規範的正當性所根據的理

由。因而一旦我們要能證成哪一個規範才是合適的，那麼我們就得根據不同的理

由，檢驗各種可能的規範是否能一貫地被用在相關的情境解釋上。對於這種檢驗

的可能性，Günther 認為應在對話倫理學的奠基討論之外，加上應用的討論。以

在正當性的證成之外，透過討論參與者對於各種情境解釋的可能性的理據檢驗，

取得在追求共識的前提下，規範系統之融貫解釋的可能性。就此而言，Günther
亦主張一種弱義的可普遍化原則，即在對話倫理學中能普遍化的不是能應用於所

有情境的超級規範，而是能考慮到一特定的應用情境的所有特徵的合適性規範。

Günther 以規範的情境合適性做為應用討論的對象，以在對話倫理學的規範

正當性奠基之外，說明了在義務衝突的情境中規範的可應用性問題。這個觀點具

有能成功地結合了規則義務論與行動義務論的理論優點，因而普遍被接受。但批

評者認為，情境合適性的應用討論，涉及了情境的總體化、預測的可支配性與規

範系統的完整性之有限制性的難題。再者如何能將奠基討論與應用討論在實踐討

論中區分開來，也令人產生質疑。我目前的看法則是，Günther 的情境合適性討

論，事實上只是依情境的特殊性，將基於典型情境的普遍規範進一步加以細分與

具體化。他把有規則必有例外的具體道德判斷的主觀任意性，透過規範合適性的

應用討論建立起客觀化的機制。因而嚴格說來，在這個層次的合適性討論還未真

正面對規範無法應用的實踐問題。因為他依然預設規範的正當性即等同於它的可

應用性，問題只在於應為情境分化的特殊規範或單稱的道德判斷進行奠基。

參、規範遵循的可期待性與遵守的有效性

前述 Günther 透過合適性的應用討論，把可普遍化的要求限定在對於單一情

境之所有可能的情境特殊的考慮上，以解決在奠基討論中以典型情境為基礎的正

當性規範，如何能在具體情境中具有可應用性的問題。這個觀點雖為 Apel 所接

受，但阿佩爾認為規範合適性的應用討論，原則上仍不涉及與歷史情境相關的應

用問題，而只涉及對於情境特殊化的規範奠基。阿佩爾從他一開始提出對話倫理

學的構想，即意識到倫理學的應用問題如果不只是技術性的問題，而是相關於行

為的正當性與方向性的問題，則基本的道德原則（可普遍化原則）除了在奠基討

論中，做為規範有效性的正當性判準之外，也應當在現實的世界中做為具方向指

引性的行動原則。然而一旦涉及行為所處在的具體情境，則我們就不可能僅採取

一種理想化的假設性態度，而是必須在現實的歷史情境中，考慮到行為的要求對

於行為者是否具有可期待性，或者行為的真實後果是否是行為者能負起責任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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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阿佩爾這個可應用性的責任倫理學要求雖然哈伯瑪斯所接受，但哈伯瑪斯一

開始卻嘗試在康德的義務論架構內，來表達這個要求規範必須具可應用性的責任

倫理學觀點。他把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則視為是在論證理論中的實踐討論之規則，

並加以重構為：「當一個爭議中的規範的共同遵守對於每個人的利益之滿足，其

可預見會產生的後果或附帶作用，能被所有人無強迫地接受的話，則這個規範是

有效的」(Habermas, 1983a: 103)。換言之，哈伯瑪斯認為只要他將行為的後果責任

涵括到共識建構的可普遍化過程中，那麼他即為規範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有效性

或方向指引性奠定了理性的基礎。阿佩爾對此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即使哈伯瑪斯

將責任的觀點涵括在可普遍化的原則中，但這只是對內含在可普遍化原則中的正

義觀點（尊重每一個人的地位平等與利益的公平分配）的說明，而不是真正的面

對了規範在現實情境中的可應用性問題。因為哈伯瑪斯的可普遍化原則仍是一種

理想化的預設，他的原則只能在「規範的普遍遵守」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運作。

然而在現實的情境中，我們所不能確定的卻正是這個理想化的預設是否真的存

在。如果這些條件並不存在，那麼假設在理想化的條件下所奠基的正當性規範，

將不能運用在缺乏它存在的前提的現實情境中。在此，對話倫理學的奠基工作因

而仍有道德烏托邦的嫌疑。

阿佩爾這個批評後來也被哈伯瑪斯接受，他們此後各自依據他們不同的對話

倫理學進路，尋求在規範正當性的理想化奠基之外，針對在歷史情境中的規範應

用問題，尋找補充性的道德原則。由於理想化的奠基是在預設規範能被普遍遵守

的條件下所進行的正當性討論，因而這些正當性的規範能被應用的條件即在於(1)
普遍遵守的前提必須能現實地得到保證；或者(2)普遍遵守的可能性條件必須能

被現實地建立起來。這兩者在規範的效力上有所不同。因為如果說在(1)的情況

下，普遍遵守的可期待性必須得到保證，那麼其理性的基礎僅限於對於正當性規

範的個別應用提供補充的條件；然而在(2)的情況下，普遍遵守的可期待性的理

性條件必須建立在它自身運用條件的建立，那麼具正當性的規範的普遍遵守將被

懸為理想，而其補充的可應用性原則即將是一種實現這種目標的長期道德策略。

這兩種進路事實上正好符合哈伯瑪斯的普遍語用學與阿佩爾的先驗語用

學，對於對話倫理學所採取的不同進路。哈伯瑪斯的普遍語用學致力於對於道德

判斷能力與由道德所塑造的制度進行反思性的重構，因而對於哈伯瑪斯而言，規

範之普遍遵守的可期待性問題，應回到政治哲學最基本的問題，即如何從自然狀

態過渡到國家狀態的問題。在此若無一個超越個人的共同權力(common power)
機制，則規範之普遍遵循的可期待性就不可能有其理性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

哈伯瑪斯認為規範的可應用性問題，在面對它在現實中所具有的不可期待性的問

題時，倫理學的討論即應過渡到法學的討論。即以國家權力所保證的法律強制力

來保證規範之普遍遵守的可期待性。這是哈伯瑪斯以溝通行動理論所建立的社會

合理化做為道德的倫理性基礎的一貫觀點。哈伯瑪斯並因而把共同基於對話原則

的道德原則與法治國原則視為互補的原則，而不再把道德與法律視為是規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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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在領域的不同原則。

阿佩爾反對哈伯瑪斯以法律的強制性來解釋規範之普遍遵守的可期待性的

理性基礎。因為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主張對話倫理學是一種反思的最後奠基，因

而他不認為對話原則只是道德認知主義的判斷原則，而必須是具生活功能的行動

指引原則。因而當個人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中，面對他負有的特殊責任，以致於必

須思考到規範的實現機會與附帶後果時，他就不能只遵守溝通倫理學的基本規

範。但在此阿佩爾仍然嘗試貫徹康德的普遍主義，亦即他不認為在規範的應用中

最終只能訴諸情境倫理學的決斷論，而是必須嘗試把理想化的溝通社群的先天

性，當成是長期的道德行動策略的軌約性原則。由此可見，阿佩爾雖然在應用討

論中，懸置了道德正當性之無條件限制的有效性。但他並非是反對正當性規範的

普遍有效性，而是進一步主張應把在理想社群中的規範正當性所具有的義務約束

力，理解成目的論的實現原則。換言之，對於阿佩爾而言，規範的義務性並非是

直接的行動原則，而是間接的目的性原則，或即理想社群在現實世界中的實現原

則。阿佩爾因而認為他的對話倫理學並非是單純的存心倫理學，而是能把在反思

中所呈現的溝通社群的理性事實，落實為在所有的道德行動中的軌約原則，以做

為追求政治解放的長期道德策略。

結論：可應用性與道德、法律與責任規範的效力差異

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以下的圖表來做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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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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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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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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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同

的實質

價值整

合的態

度

正視規

範之普

遍遵守

的現實

不可期

待性

可 負 責

性

根據責

任原則

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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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除 A1 是關於規範的正當性奠基之外，A2，B1 與 B2 都是在涉及規範的

可應用性問題時所產生出來的規範效力差異。A2 做為規範合適性的應用討論，

為分殊化的普遍規範奠定了它所能應用的有效範圍。在這個意義上，道德規範在

其適用的典型情境中，始終具有無條件有效的義務約束力。但當我們不僅要判斷

哪一些規範在哪種情境下是正當且合適，而是要確定他們能進一步被應用於現實

的歷史情境中時，則由於其理想化的條件不存在，因而使得具正當性的規範，在

不可期待性的限制條件下，不能直接具有無條件限制的規範效力，而必須經由法

律強制力做為保證規範之普遍遵守的可期待性的理性基礎，或經由道德策略的目

的性實現，在現實中創造理想化的溝通社群的成立條件，使得正當性的規範能產

生無條件限制的有效性。

在傳統哲學中，原先被倫理學含括在內的法學與政治學，現在直接在規範的

應用討論中，呈顯出它們與道德的內在體系關聯性。在對話倫理學的應用討論

中，我們不必再訴諸個人的內在與外在領域之間的差別，來區分道德義務與法律

強制之間的關係；也不需訴諸個人與自我或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來區分道德

義務與政治責任之間的關係。而是可以從規範的可應用性問題，從正當性的規範

應用在具體的情境中，所涉及到不同層次，來做有效性邏輯的研究。這是對話倫

理學的應用討論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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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自評：

本計劃雖然是延續筆者的博士論文所做的進一步研究，但在研究過程中仍然

感到有許多的困難。主要不僅因為文獻繁多，更是因為相關的議題在當前德國學

界仍處於激烈的爭議之中。因而一旦要對這個主題進行研究，事實上即是要對這

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與立場。

為了因應這個挑戰，本計劃在執行過程中不斷超出原先設定的研究範圍，而

試圖進一步從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與康德的定言令式理論尋求解決的方案。在本

計劃的執行過程中，筆者完成了〈論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的倫理－政治學涵義〉與

〈論康德定言令式的共識討論結構〉等兩篇文章。另外一個研究成果是把對話倫

理學的應用討論，用於解決生命醫學倫理的教學基礎之問題。已經完稿出版的〈解

疑論與實踐討論－以對話倫理學做為醫學倫理教學之基礎的試探〉即是這個計劃

具體的研究成果之一。

至於原計劃範圍內的研究成果，筆者將在輔仁大學哲學系所舉辦的《第三屆

輔仁大學哲學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1 月)，以〈試論應用倫理學的

應用問題結構〉為題加以發表。

雖然本計劃在執行期間完了上述四篇的相關論文，但仍感到遺憾的是，對於

在報告內容中所呈現的主要研究成果，卻還未能詳細地加以整理，而以學術論文

的形式出版。這是筆者日後應繼續完成的工作。此外，本計劃對於道德與法的區

別，在哈伯瑪斯的《事實與有效性》中的討論仍未充分顧及；而對於阿佩爾在《對

話與責任》中，透過對於道德發展心理學的研究，來區分道德與責任也尚未做出

說明，這都仍待進一步的研究。


